附件2：

推荐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名单基本情况及先进事迹

一、先进集体

（一）澄江市水利局

1.基本情况：澄江市水利局市澄江市人民政府的工作部门，正科级单位，单位人数98人。
2.主要事迹：澄江市水利局开展河湖保护治理工作中，始终坚持“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团结带领全体干部职工迎难而上、锐意进取，切实让辖区河湖水流活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成为群众家门口的“诗和远方”。澄江市水利局始终坚持“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全力推进河湖面貌提档升级。一是制定履职规范，设立三级河长，建十项机制，推动河（湖）长制深入落实，同时综合实施河道治理工程，抚仙湖入湖河道水质优良率稳步提高到92.3%。二是在河长治河基础上，推行“干部职工包保河道”责任制，开展问题排查整治，采取“四个一”工作方法开展河道及拦蓄带日常管护，科学开展雨水调度，拼尽全力确保河道干净整洁，坚决不让一滴污水入湖。三是创新推进水预算管理试点工作，将“用水指标”像“财政预算”一样精细管控，澄江市被水利部确定为全国10个水预算管理试点之一。四是统筹调度可利用水资源全力保障农耕用水，大力推进水行政执法，坚决落实用水秩序整治，扭转无序用水局面，实实在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五是领导班子成员依法行政、依规施政、依纪从政，水利事业建设安全、生态、高效推进。

（二）红塔区水利局

1.基本情况：玉溪市红塔区水利局是红塔区人民政府下设正科级单位，现有工作人员10人，内设有办公室、水政水资源股（玉溪市红塔区水政监察大队）、政策法规与行政审批股、安全管理股4机构。玉溪市红塔区水利局所属事业单位4个，分别是玉溪市红塔区水利管理站、玉溪市红塔区防汛抗旱调度中心（含河长办）、玉溪市红塔区水土保持工作站、玉溪市红塔区水库管理所。

2.主要事迹：红塔区水利局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发展保护理念，认真践行新时代水利精神。不断提升流域生态安全，完成珠江干流曲江红塔区段（又名玉溪大河）26.397公里河道河堤治理。持续改善流域环境质量，打造沿河绿色生态廊道，对珠江干流玉溪大河及支渠沿岸滨江带进行绿化美化。飞井水库、玉溪市东风湖水利风景区2023年被评为“省绿美河湖标杆典型”。构建美丽和幸福河流，成功创建省级美丽河湖5件，争取2022年美丽河湖建设省级奖补资金210万元。经多方努力，红塔区曲江红塔段水环境得到极大改善，2024年曲江省级断面矣读可水质监测综合评价为Ⅳ类，达到水质目标。“水在城中、城在绿中、人在景中”的和谐画卷浑然天成，“管水护岸”的因子绽放人心，浸润碧水，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显著提升。

二、先进个人

（一）宗奕君

基本情况及主要事迹：宗奕君，男，1988年4月生，大学本科学历，2012年12月参加工作，现任元江县水利局河湖长制与水旱灾害防御股股长。宗奕君同志自2019年负责河长制工作以来，积极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和关于治水重要论述精神，始终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投身河长制工作，用实际行动守护一方碧水，成为河道生态保护的坚实守护者。在实际工作中，爱岗敬业，求真务实，坚持在干中学，学中干，积极践行项目工作法、一线工作法、典型引路法，持续推动河湖管护治理工作取得实效。努力提升履职能力，组织开展一河一策编制、河道管理范围划定、河湖健康评价等基础工作。在工作期间，常态化开展河道巡查，针对发现的问题，主动担当作为，推动问题整改到位，累计清理整治“四乱”问题113个。多年来，围绕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健康水生态、优美水环境的迫切需要开展工作，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的涉水问题，开展清河行动、清“四乱”、河湖安全保护等专项行动，不断改善河湖生活环境，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成功创建省级美丽河湖9件，建成数居全省前列，完成绿美河湖三年行动（2022-2024年）建设任务，建成绿美河湖29个，入选云南省2022年度绿美河湖标杆典型对象名单1个。      

（二）沐薇

基本情况及主要事迹：沐薇，女，汉族，1990年11月生，大学本科学历，2014年9月参加工作，现为玉溪市水利局一级科员。沐薇同志2017年加入玉溪市水利局时，正值玉溪市全面推行河湖长制工作初期，她积极响应组织号召，主动投身这项治水兴水的重要改革。她不畏困难、筚路蓝缕，坚持在学中干、在干中学，宵衣旰食地研究政策方针，切实做到以学促干，为玉溪市加速推动河（湖）长制作出突出贡献。她致力于工作方案起草、一河一档的编制等工作，组织开展“河长清河”、河湖“清四乱”、河道采砂清理整治等专项行动，有效遏制河湖乱象，河湖面貌得到了明显改善。作为全市幸福河湖、美丽河湖申报工作的具体承办人员，为了挖掘水质达标、防洪保安全、人水和谐的河湖库渠，她认真研究分析玉溪市河湖名录，30余次深入9县（市、区）开展实地调研。通过不懈努力，2024年玉溪市抚仙湖作为省级幸福河湖被选送至水利部参评；玉溪市建成美丽河湖90余个，34个被评定为省级美丽河湖。其中，2021年21个入选省级美丽河湖，入选数量居全省第一，获得 2500万元奖补资金。没有轰轰烈烈的英雄事迹，只有寒来暑往的默默坚守。河湖保护是她的终身事业，建设“蓝天长见、碧水长流、净土长存”的幸福家园是她的初心和使命。

（三）杨蓉

基本情况及主要事迹：杨蓉，女，汉族，1990年2月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2012年10月参加工作，现任峨山县水利工程运行服务中心副主任，负责河湖长制工作。杨蓉同志自2017年从事河湖长制工作以来，以身作则、任劳任怨，严格按照河湖长制相关要求，落实管水治水护水责任，扎实推进河湖长制各项工作。多年来，积极学习并始终秉持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开展河湖管理范围划定、水质检测、“一河（湖）一策”方案编制及河湖健康评价等基础性工作；经常深入河湖现场，主动巡查发现问题，掌握一手资料。组织开展各类专项行动，加大河湖生态环境整治力度，严厉打击河湖“四乱”问题；广泛开展宣传活动，提升群众对河湖管护的知晓度和参与度，激发公众护水热情。整合绿美城市、绿美河湖、健康县城、法治文化等资源，推动峨山县河长制文化长廊建设，充分展示河湖长制相关知识，进一步增强水文化传播力、感染力和影响力，增强民众知水、爱水、护水、惜水意识，提升群众对河长制工作的知晓度和参与度。秉承关注细节、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开展一系列河湖管理保护工作，峨山县成功创建省级美丽河湖3件，省级绿美河湖标杆典型1个，让水清岸绿的生态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感。她也让“小河长”发挥出“大作用”，成为90后美丽河湖的守护者，幸福河湖的建设者。

（四）胡正银

基本情况及主要事迹：胡正银，男，彝族，1994年4月生，大学本科学历，2017年11月参加工作，现任易门县水利局水旱灾害防御和规划计划与河长制办公室副主任，负责河长制工作。胡正银同志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治水思路和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精神，2021年曾被易门县委、县政府授予“扶贫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负责河长制工作以来，主动担当，推动幸福河湖建设取得实效。高标推进，抓实美丽河湖建设。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挖掘凝练河湖特色定位，高标准完成扒河（龙泉段）等美丽河湖建设申报工作。推动投资85万元的扒河（龙泉段）综合提升项目实施，向上争取资金10万元建成了南屯湖水库水文化提升项目，获得一致好评。建管并重，巩固河湖绿美成效。积极跟进岔河水库综合提升项目，成功创建岔河水库为2023年省级绿美河湖典型标杆。党建引领，守好幸福河湖底线。紧盯突出问题，用好“白黄红”三色单督办整改机制，常态化开展清河清漂、巡查检查，全县河湖岸线得到有效保护，河湖水环境质量得到明显改善。胡正银同志切实把幸福河湖建设责任扛在肩上、工作抓在手上，以实际行动践行着河湖管护使命，治水之害、用水之利、彰水之美，以高品质河湖生态环境支撑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五）李孟钱

基本情况及主要事迹：李孟钱，男，1991年6月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2014年9月参加工作，现任新平县水利局河（湖）长制工作股副股长。李孟钱同志自2017年以来一直从事河湖长制工作，为新平县河湖长制工作及幸福河湖建设优异成绩的取得做出了积极贡献。讲政治，坚定理想信念。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勤学习，提升业务能力。完成水利专业学习，负责挖窖河工程办公室工作。热爱河湖管理保护事业，不折不扣地履职尽责。爱岗位，当好河库卫士。1个人负责河湖长制工作2年，女儿出生时，白天在医院照顾，晚上到办公室加班，充分发扬埋头苦干的精神，2024年新平县河湖长制工作取得全市考核第一成绩。敢碰硬，维护河库健康。在清理违规占用河道的房屋、大棚被持刀、锄头、石头威胁时，攻坚克难冲在前，履行好特邀检察官助理职责。乐奉献，坚持为民服务。主动深入基层，贴近人民群众，倾听群众心声，摸清群众的“急难愁盼”。自参加工作以来，始终坚持做困难群众的“知心人”，做残疾儿童的“送教老师”，到县水利局工作后，主动做抗立旱应急的“送水员”，清河行动的“志愿者”，坚持为民服务“零距离”、便民利民“零障碍”，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勇创新，全力打造十里河石门峡段等幸福河湖，8个项目获评省级美丽河湖和省级绿美河湖标杆典型对象，获得省级奖补资金555万元。

（六）钱鹏
基本情况及主要事迹：钱鹏，男，1992年8月生，大学本科学历，2015年12月参加工作，现为江川区水利局工程师。钱鹏同志自2017年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以来，一直从事河湖长制相关工作，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长期在一线奋斗，河湖长制工作经验丰富。自推行河长制工作以来，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生态文明建设为中心，围绕河长制工作六大任务，推进河长制工作落实，积极组织开展河长巡河、“河长清河”、清四乱等专项行动，建立“党建+河湖长制”，河湖长+警长，河湖长+检察长等工作机制，不断完善河湖长制工作机制。结合江川区河湖实际，因地制宜实施星云湖主要入湖河流综合治理、星云湖湿地湖滨带提质改造、星云湖综合提升等工程，新建湿地24块，完成生态河道、生态绿篱建设11.2千米，修复湖滨生态湿地4000余亩。因地制宜打造江川水文化，建设了车水捕鱼、铜锅煮鱼、爱国上将金汉鼎、抗日名将唐淮源、“云南白药”创始人曲焕章等16处人文景观小品。不断深入推进星云湖及入湖河流保护治理工作，星云湖水质稳定保持Ⅴ类向好，目前星云湖沿湖风景秀丽、绿树成荫、水鸟成群，生态环境质量得到了很大提升，来往游客络绎不绝。

（七）王丽波

基本情况及主要事迹：王丽波，女，1977年9月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2000年9月参加工作，现为玉溪市红塔区防汛抗旱调度中心高级工程师，负责河湖长制工作。开展河长制工作以来，王丽波同志秉持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严格按照河（湖）长制工作要求，切实履行河道的治理监督工作。先后参加了“清四乱”、“清河”专项行动。督办乡镇和有关部门整治河湖“四乱”问题161个，负责河湖划界项目的实施，完成了459棵和42块界桩告示牌安装，建立河湖管理保护体系。负责“碍洪图斑”行洪能力核查工作，完成403个图斑核查及销号工作。共计创建了玉溪大河、飞井水库等 5个“省级美丽河湖”，并以“美丽河湖”创建为契机，编写了《红塔区河湖水文化集锦》，而且成功打造飞井水库、红旗水库两个水生态、水文化、水景观试点。参与实施的绿美河湖项目共计完成9座库坝和6条河渠绿化。完成绿化面积444958.9m2，植树134387棵。把飞井水库、玉溪市东风湖水利风景打造为2023年“省绿美河湖标杆典型”。积极参与“世界水日”、“中国水周”主题宣传活动，把“党建+河长制”、“河长制+检察长”、“河长制+警长”等长效机制传播到每一位老百姓心中，营造浓厚的关爱河湖、珍惜河湖、保护河湖氛围。

（八）戴鑫

基本情况及主要事迹：戴鑫，男，1993年10月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2018年10月参加工作，现为通海县水利局河（湖）长制服务中心工程师。自工作以来，戴鑫同志始终牢牢把握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把河湖管护作为推进通海县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以“河畅、水清、岸绿、景美”为目标，坚持问题导向，紧扣薄弱环节，扎实开展河湖“清四乱”、“河长清河”等专项行动，全力推进河湖水域空间管控、岸线管理保护、水污染防治、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等各项工作任务。积极参与美丽河湖建设与申报，负责谋划编制曲江（通海段）绿美河湖申报材料。全县1件河（库）被评定为省级美丽河湖，9件河（库）段被评定为市级美丽河湖，3件河（库）段被评定为市级绿美河湖。曲江（通海段）被评为云南省2023年度绿美河湖标杆典型。多次参加生态文明宣传活动，作为玉溪市生态环保暨湖泊保护主题集中宣讲团成员，到杞麓湖沿湖通海县二街小学开展“美丽玉溪  守护有我”生态环保暨湖泊保护主题集中宣讲活动，覆盖师生70余人。通过“小手拉大手”的方式，实现“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的辐射效应，为玉溪生态文明建设注入新动能。

